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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4_BF_E7_A8_8B_E5_c46_521932.htm （一）信息公开制度 

信息公开（或称情报公开、情报自由）是指，凡是涉及行政

相对人权利、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，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

以外，有关机构均应依法向社会公开，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

依法查阅、复制。《行政许可法》还规定，行政机关依法对

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将

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，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

后归档。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。 （二）回避

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，在行政程序中，同行政相对人或行政事

项有利害关系的公务员必须避免参与有关行政行为，以确保

行政行为形式上的公正性。 （三）听证制度 （四）告知制度 

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、之中、之后对行政相对

人享有哪些权利、承担哪些义务，如何行使有关权利、履行

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，负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

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。 （五）说明理由制度 按照行政法治

的要求，行政机关应将作出行政决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理

由对行政相对人说明。说明理由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现实

意义：一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

应持慎重态度，抑制其随意性，保障和提高其公正性；二是

便于行政相对人认清受不利影响决定的确切理由，并可为申

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时提供方便。 （六）时效制度 时

效制度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给予时间上的限制以保证行

政效率和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。《税收征收



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登记、账簿及凭证管理、纳税

申报、税务检查、税收保全以及税收强制执行等行政程序规

定了相应的时效要求，但是，对税务机关确认纳税人提出的

纳税担保是否有效，没有作出具体的时效规定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